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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的有关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通知

要求和修订后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

相关规定，作为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郴电国际”或“公司”）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

券”或“保荐机构”）对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认真、

审慎的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保荐机构进行的核查工作  

国信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审

计机构注册会计师等人员交谈，查询了募集资金专户，查阅了内部审计报告、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专项说明、会计师关于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的鉴证报

告、以及各项业务和管理规章制度，从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募集资金的使用、

募集资金的信息披露情况等方面对其募集资金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及有效性进 

行了核查。  

二、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4 年 9 月 17 日《关于核准湖南郴电国际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963 号）的核准，公司采

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54,054,054 股，每股面值 1 元，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4.8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99,999,999.20 元，扣除

发行费用人民币 30,944,339.59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69,055,659.61 元。上

述资金已于 2014 年 10 月 10 日全部到账，并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天职业字[2014]11596 号”验资报告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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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为了进一步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和上市公司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十六号的要求，结合募集资金使用管

理的实际情况，公司制定并完善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

专存，并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各存款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的使用严格按照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履行审批

程序，保证专款专用。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截止日余额 账户类别 

农行郴州市北湖区支行 640901040011319 255,240,173.29 募集资金专户 

光大银行长沙分行 78790188000204648 269,495,668.28 募集资金专户 

合计 
 

524,735,841.57 
 

四、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公司募投项目为郴州市东江引水工程项目，以前年度共使用 13,309.14

万元，2017 年 1-12 月使用 15,400.00 万元，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投项目

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8,709.14 万元。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产生利息收入（包括理财产品收益）

4,277.82 万元，银行手续费等支出 0.68 万元，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存放余额合计

52,473.58 万元。 

2、募集资金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4 年 10 月 17 日前，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项目 53,591,386.03 元，

其中征地及补偿款 23,031,972.00 元、工程勘测、设计费 18,040,639.00 元、土地

复垦保证金 10,721,400.00 元、建设期借款利息 892,579.53 元、项目前期工作费

754,795.50 元、编制环评报告费 150,000.00 元。公司募集资金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业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天职业字[2014]11878 号”《以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的专项鉴证报告》鉴证，募集资金到位后，

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17 日以募集资金对上述预先投入资金进行了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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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止，公司未发生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五、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无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六、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2017 年度，郴电国际严格执行了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制度，有效地执行了三方监管协议，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违反《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情况。  






